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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執行而照支俸給，故行政法院評事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之

保障，應本發揮司法功能及保持法官職位安定之原則，由法律妥為

規定，以符憲法第八十一條之意旨，至法官任用資格應如何求其適

當，俾能善盡職責，乃屬立法時考慮之問題，併予敘明。

釋字第一六三號解釋（69.6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，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

作為建築使用，而終止租約時，依法給與承租人該土地地價三分之一

之補償金，於依具體事實，扣除必要費用及實際所受損失後，如仍有所

得，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，出租人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作

為建築使用，而終止租約時，非出於承租人之自由意思，為兼顧其生

活，減少租佃糾紛，以利都市建設，因於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修正

公布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，出租人「除應

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，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並

應給與該土地申報地價三分之一之補償。」該條例於民國六十六年二月

二日修正為平均地權條例，並於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將上開規定修正為：

「耕地出租人依前條規定終止租約收回耕地時，除應補償承租人為改

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其為自行建築者，應

就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，預計土地增值稅，並按該公告土地

現值，減除預計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給予補償；其為出售供他

人建築者，給與該土地繳納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之補償」，以補

償租約終止後，承租人如有遷徒、轉業或其他支出之必要費用及其租

約預期存續期間實際所受損失；此等金額，自非對承租人應課徵所得稅

之所得。故上項補償金，於依具體事實，扣除必要費用及實際所受損失

後，如仍有所得，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課徵所得稅。




